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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衡》總第32期 (2018年6月) 

 

 

 

《論衡》「效驗」論與《文心雕龍》 

「徵驗批評」觀之關係與異同論析 
 

李詠達* 
 

 

一. 前言 

王充《論衡》一書，其「疾虛妄」的反抗精神不僅在漢代獨樹一幟，書中不少文學

主張亦為後代文學家所繼承和發展，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着重大的貢獻。關於王充思

想對魏晉以來文學理論發展啟導作用，前人論之已多，大抵亦早為學界共識。1 當中，

劉勰《文心雕龍》一書堪稱中國中古文學批評理論發展的里程碑，由是劉勰的文學思想

與王充《論衡》的關係若何，頗受到一些學者的關注與重視。黃孟駒、王濟民、王治理

均曾先後撰文討論，2 但多偏向從整體分析，至就《論衡》與《文心雕龍》文學思想中

                              

* 李詠達，北京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 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1. 相關的研究論述甚多，如羅根澤指出王充《論衡》雖然「不是文學批評專書」，但其中「所提出的批評的

義界和價值，雖不只是為『文學批評』而作，而『文學批評』亦當然在內了……現在看來固不是新奇可喜

之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卻當大書而特書，因為他創造了『文學批評』的新紀元。」（參見羅根澤《中

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頁103。）王運熙、顧易生更明確點出王充文學思想

具有「上承先秦兩漢、下啟魏晉六朝文論的重要歷史地位」，認為他一方面「繼承了先秦以來的雜文學觀

念，『文章』和『文學』合二而一」，同時「充分肯定了屈原及其文學創作，反復古而重發展，主獨創而反

模擬；主張言文一致，提倡文學語言的通俗明白等等，這對文學衝決經學羅網的努力是有助益的」、「對魏

晉六朝以後文學擺脫經學附庸地位而蔚為大國的『自覺』，也是一種有益的啟迪」（參見王運熙、顧易生主

編，顧易生、蔣凡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先秦兩漢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605-

606）。蔣祖怡也指出王充「是一位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在他的《論衡》中，提出了不少關於文學理論上的

重要問題」，尤其是他主張「言文一致」的觀點，是「對文學的基本問題比較有系統而接近正確的觀點，

在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王充還是第一個。他的觀點，為我國的文學批評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參見蔣祖怡編《論衡選》（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前言，頁1。）另外，于迎春雖指出「王充是藉

稱德頌世的功用和職任來達到對文人地位的提高的」，但也認為他「明確宣稱『文人之當尊』，仍然是眼光

超前而又意義非同小可的。」（參見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年），頁146。）可見王充文學思想對魏晉以來文學觀念的解放思潮形成了重大影響，已幾乎成為學界的共

識。 

2. 王治理就指出「通觀《論衡》和《文心雕龍》，無論是在文學思想方面，還是在言辭之間，都可發現二者

有不少共同之處。」（王治理〈《論衡》對《文心雕龍》的影響〉，《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203期（2011年1月），頁102-108。）王濟民也指出，在因身世而對創作的推重，尤其是立意寫作有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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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面向（如批評範式等）的關係與異同等處，則仍存在進一步討論與拓展的空間。 

通觀《文心雕龍》全書，論及王充及《論衡》之處並不多，《諸子篇》中稱「李康

《運命》，同《論衡》而過之」，更似語帶貶抑，惟《養氣篇》開篇以「昔王充著述，

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一語冠首，是明確讚許王充之辭。3 由此可

知，劉勰最為欣賞的，乃是王充「驗己而作」的寫作態度。據此我們認為，要深入理解

及評價王、劉二人在文學批評觀的關係，似乎應該先二人對於「驗」的關注此一方向入

手。王充《論衡》曾提出「效驗」論作為判別是非真偽的標準，劉勰在《文心雕龍》的

論述中亦多處運用「徵」、「驗」作為評價作品優劣的準則（下文稱作「徵驗」批

評），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值得進一步加以考察分析。以下筆者不揣檮昧，嘗

試就《論衡》與《文心雕龍》若干相關之論述，探討劉勰《文心雕龍》的「徵驗」批評

觀與王充「效驗」論思維的關係。下文擬先分別對王劉二人的相關學說作一考察，進而

分析二者在內容標準與批評對象上的異同之處；另一方面，針對劉勰以「徵聖」、「宗

經」作為其批評準則的模糊性，本文將引用《文心雕龍》中的批評例子，重構其「徵

驗」批評觀的具體內容，同時就《文心雕龍》較少直接引及王充與《論衡》此一現象加

以探析，以深化討論，並就正於方家。 
 

二. 判別真偽的標準：王充重「效驗」的認識論 

王充觀察事物，尤其重視對是非真偽的判別，這在《論衡》之命名即已可見。 

按照他的說法，「《論衡》，論之平也」（《論衡‧自紀》）、4「《論衡》者，

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也」（《論衡‧對作》）。5 他在《論衡‧佚文》曾概括

其撰述宗旨云： 

《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6 

此即與《論衡‧對作》中所言「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

也」相呼應，7 旨在糾正時人對事物錯誤的認識，並給予正確的評斷。王充既然提倡為

文要「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論衡‧對作》），8 則其必須先確立一項標

準，以作為鑒別事物的依歸，因此他在認識論上提出以「效驗」說作為判別事物真偽的

                                                                              

的專門著作這點上，劉勰與王充頗有相近之處。（王濟民〈《文心雕龍》與《論衡》〉，《華中師範大學學

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49卷第6期（2010年11月），頁99-104。）黃孟駒更甚至認為「講述劉勰文學思

想，補上王充，始可窺見其淵源所自。」（參見黃孟駒〈王充《論衡》與劉勰《文心雕龍》〉，載鄺健行、

吳淑鈿編：《香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選粹 (1951-2000)‧文學評論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69-75。） 

3. 劉勰著，范文瀾注釋《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646。 

4. 王充著，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196。 

5. 黃暉《論衡校釋》，頁1179。 

6. 同上注，頁870。 

7. 同上注，頁1179。 
8. 同上注，頁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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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和方法。所謂「效驗」，「效」指效果；「驗」指證驗。按照王充的說法，「人們

的認識是否正確地反映了事物的本來面目，要看其是否得到驗證。如果經過事實的驗證

符合客觀實際就是真理，否則就是『空說虛言』、『虛空之言』。」9 他指出： 

(1)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

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

驗，以效實然。（《論衡‧知實》）10 

(2) 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論衡‧薄葬》）11 

(3) 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論衡‧對作》）12 

(4)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

矣。（《論衡‧語增》）13 

由此可見，王充所謂的「效驗」方法，「包括了經驗的觀察、實際的測試、行為後果的

檢驗，同類事物的比較等內容。在他看來，只有經過『效驗』的檢驗，才能對一種說

法、見解、觀念，予以證實或予以證偽。」14 總括起來，則是訴諸感官經驗和邏輯理性

以進行判斷。他說： 

實者，聖賢不能性知，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

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論衡‧實知》）15 

這裡，王充強調感官（以耳聞目見為主）經驗有助我們判斷事物的情實，對於「可知之

事」即可「思之輒決」；但對於「不可知之事」，則除了「任耳目」以外，尚有賴於運

用邏輯理性作進一步的思考。這一點在他對墨家「右鬼」之說的批評尤為可見。按早在

戰國時代，墨子已提出「三表法」作為認識和判斷事物的利害與高下的標準。16 墨子並

                              

9. 姜國柱《中國認識論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523。 

10. 黃暉《論衡校釋》，頁1086。 

11. 同上注，頁962。 

12. 同上注，頁1183。 

13. 同上注，頁344。 

14. 李維武《王充與中國文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74。 

15. 同注13，頁1084。 

16. 墨子主張先立一標準以量度天下事物，他稱之為「立儀」。《墨子‧非命上》云：「言必立儀。言而毋

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墨子‧非命中》亦云：「凡出

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不先立義（儀）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

工，必不能得正焉。」這個「儀」（標準）的具體內容就是「三表法」。《墨子‧非命上》云：「何謂

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

也。』」在《墨子》中「表」與「儀」其義相近，都是指「法度」、「法則」之意。墨子認為，言談如

失去標準，則利害將無由分辨。「本之者」謂以「古者聖王之事」為依據，觀察以往歷史是否有類似的

記載，從而判斷事物的真偽，可說是訴諸間接經驗的方法；「原之者」指的是「察百姓耳目之實」，直

接以百姓平日所見所聞為據，是訴諸直接經驗的方法；「用之者」則指通過觀察一件事情或政令在國家

中實施情況，看看對百姓是否有利，從判斷其是否合理。今按：就其重視驗證的思維來看，墨子之說與

王充的效驗說有不少相似之處。「三表」中提及的「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也是重視耳聞目見的經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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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根據，藉《春秋》所載枉死之杜伯化為厲鬼報復周宣王一事，論證了鬼神的存

在。王充不認同墨子的論證，在《論衡‧薄葬》批評道： 

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

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

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

實。17 

王充雖強調「任耳目」的重要，但也指出若只根據耳聞目見的現象，而「不詮訂於

內」，也可能會為「虛象」所蒙蔽，因此他又同時提出「開心意」的主張。按所謂「開

心意」與上引的「考之以心」所指涉的方法大致相同，即須對由感官所獲得經驗予以邏

輯理性的分析。他認為墨子就是過於迷信史書的記載以及百姓的耳目經驗，未有依據邏

輯理性對各種現象作進一步思考，「不以心而原物」，忽略當中可能出現的偏差（即

「虛象」），因而得出「鬼神存在」此一錯誤的結論。 

循此思路，王充在《論衡》各篇中對時人對各種自然現象以及史事在認識上的不足

加以批評，如《論衡‧雷虛》驗證「雷為天怒」之虛妄，並通過效驗以確立「雷者，火

也」的觀點： 

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

灼燌，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

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

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

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為火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

效。然則雷為天怒，虛妄之言。18 

他首先通過「耳目之實」，根據人對火的經驗知識，對由雷電產生的各種現象作比較與

檢驗：如有人頭部被雷擊中，則鬚髮皆為火燒；石頭為雷擊中則呈赤色；雷如擊中房子

和草木，則皆遭焚毀；雷光出現時，有如火之明亮。再通過類比手法，謂雷擊之熱石投

於寒水中，有聲如雷；猶如寒氣入暖腹，温寒相爭而產生類似雷鳴之聲等等，最後確定

「雷者，火也」的結論。王充這些論證在今日的科學觀點看來自然有不少錯謬之處，尤

其類推論證在邏輯上很難成立，結論往往不正確，但仍可見王充十分重視應用各種認識

方法以判別事物真偽。 

除了自然現象，王充對當然時俗的觀念多有抨擊。東漢以來，讖緯之說盛行，而王

充則敢於批判讖緯，指斥其偽。《論衡‧實知》引述當時流行的讖語云：「『孔子將

                                                                              

判斷事物的重要性，與王充「任耳目」之說更是如出一轍，由此看來，王充的效驗說似乎也受到墨子

「三表法」的影響。（上引《墨子》各條原文，見吳毓江撰，孫啟治點校《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

局，1993年），頁400-401、413。） 

17. 黃暉《論衡校釋》，頁962-963。 

18. 同上注，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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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

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

又曰：『董仲舒亂我書』。」19 王充則根據「考察前後，效驗自列」的方法予以批評糾

正，他說： 

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

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

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

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

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

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并

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

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

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論衡‧實知》）20 

他指出，讖書謂「始皇入孔子之宅」，但按史書所記，始皇出遊期間未嘗至魯，根本不

可能有入孔子宅的情況。既然這兩段記載相互存在矛盾，就意味著其中一段記載不實，

王充由是得出世人以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之事是不成立的結論。王充此處的分析實際

上已運用了邏輯學上的矛盾律 (law of contradiction) 原則，通過尋找矛盾來判別真偽。

王充再循此類推，既然孔子不是神人，則他也沒有能力預知董仲舒的出現，故讖書云

「董仲舒亂我書」很可能也是虛構的。由此他通過「效驗」的方法證明了讖書的虛偽不

實。 

總上所述，王充的效驗論要求通過理性的分析和事實的驗證作為考訂事物真偽的標

準。這種「效驗」思維滲透貫穿着《論衡》各篇的論述，文中處處均可見王充發出「何

以效之？」「何以驗之？」的質疑問難。他的效驗論，重視以實際效果對事物作驗證，

反映在其文學觀中，也特別重視文人的內在情志與外在文辭的對應統一，所謂「實誠在

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論衡‧超奇》），即作家在寫作時應當

具有真情實感，才能與作品的內容相互印證。上述思路對漢末以至魏晉以來重視檢覈名

實的思想具有相當的影響，王符《潛夫論‧考績》即謂：「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

必效於實」，21 並在一定程度上啟導了魏晉之際名理學的發展。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王充的效驗論的批評對象固然包括文學作品，但並不僅限於

此。王充雖較其同代學者更為強調文人的地位以及文學創作的價值，但由於當時文學尚

未完全脫離學術取得獨立的地位，他往往更多地立足於思想家的角度對事物進行批判。

因此，他的「效驗」論是針對所有事物的認識而言的，《論衡》各篇中就有不少這樣的

                              

19. 黃暉《論衡校釋》，頁1069。 

20. 同上注，頁1071-1072。 

21. 王符撰，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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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舉凡對習俗忌諱、經典記載、歷史事實以至自然現象等均有論及，並不僅止於對

文字記載的批判。王充的這種效驗思維，一方面可說是往上繼承先秦以來墨子、荀子等

思想家的重視「徵實」的批評觀念，並更多地移用於對經典文獻的批評之上，使之發揚

光大；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往下推導了後繼者的重視「實證」的文學批評觀，在曹丕、

徐幹以至葛洪等魏晉文論家的思想中都可或多或少看到王充「效驗」思維的影子。22 稍

後，南朝梁的劉勰則在總結和吸收前人經驗的基礎，把這種思維進一步發展應用於文學

作品的批評方法上，形成其獨特的「徵驗」批評觀。 
 

三. 批評的方法：劉勰的「徵驗」批評觀 

《文心雕龍》中直接引述王充及《論衡》之處並不多，對其評價也不算很高。《文

心雕龍》行文中提及王充及《論衡》僅有5處，茲錄如下以便討論：23 

   篇目出處      評價 

(1) 《文心雕龍‧論說》 「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 

(2) 《文心雕龍‧神思》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 

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

慮。」 

(3) 《文心雕龍‧養氣》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 

(4) 《文心雕龍‧養氣》 「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 

煎之以日時。」 

(5) 《文心雕龍‧時序》 「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 

儒，才不時乏。」 

上述五項材料，第(1)項認為《論衡》在命論方面水平不如李康《運命論》，屬負面評

價；第(2)項引用王充寫作用心過度至於氣竭為例．其目的僅在說明「人之稟才，遲速異

分」，人的稟賦才能各有高下，因此只算是中性的評價；第(3)、(4)項同出於〈養氣

篇〉，分別讚揚了王充「驗己而作」的著述態度以及表達對王充篤志撰述的認同，屬於

正面的評價；第(5)項雖然提到「磊落鴻儒」，屬於正面評價，但由於目前對於「王馬班

蔡」的「王」是否即指王充尚有爭議，只能存疑備考。24 就此而論，劉勰對《論衡》的

                              

22. 如曹丕在《典論‧論文》就特別提到「銘銇尚實」，這是針對當時「讚頌銘誄之文，漸事虛辭，頗背立

誠之旨」、「文而無實」的風氣而作的批評。（見劉師培《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7年），第19-20頁。）此外，魏晉文論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名」、「實」關係的論述，如

徐幹《中論‧考偽》、葛洪《抱朴子外篇‧名實》，都強調了名實相副的重要性。這些論述看似與文學

無關，但「名」、「實」之辨「實為『言』與『心』的關係問題，此中辨析，深切關乎文學真實觀念」

（姜飛《中國文學的真實觀念》（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148），側面反映了

他們對於文學徵實性的理解。在這方面，魏晉文論家的論述與王充提出的「實誠在胸臆」、「內外表

裡，自相副稱」之說頗有一脈相承之處。 

23. 所引各篇原文見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326、494、646、647、673。 

24. 清人黃叔琳《文心雕龍輯注》認為「王馬張蔡」的「王」指王延壽。范文瀾不認同黃說，認為王延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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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不甚高，雖較為認可王充專注的著述態度，但與其他作者比較，褒揚並不突出，且

未有表現出他對於王充批評觀念的任何認同。如此看來，二人的在文學思想上的聯繫似

乎並不突出，但這卻不代表劉勰沒有、或少有受諸王充思想之處。儘管劉勰不常提及王

充與《論衡》，但若細察《文心雕龍》的批評內容和方法，不乏與《論衡》相近之處，

尤其劉勰重視以「徴驗」作為評判文學作品優劣的標準一點上，與王充的批評思維甚為

一致。王、劉二人批評觀的相似性，固然不排除是源於個人觀點偶合或興趣相近所致，

但也正由於二人志趣較近，劉勰在撰寫《文心雕龍》之時自不免對《論衡》的觀點有所

參考與吸收，反過來形成了二人在批評思維與方法上的共同性。胡大雷就曾指出，重

「徵」求「驗」是《文心雕龍》一項重要的批評方法，並說明這種方法「就是強調在實

施批評時或要有驗證，或要有例證，就是要從驗證或例證中得出某種認識與結論。」25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劉氏在《文心雕龍‧正緯》對讖緯之說所作的批評： 

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晰，而《鈎》、《讖》葳蕤。按經驗

緯，其僞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

擿千里，其僞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

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僞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

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僞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群

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

緯何豫焉？26 

與王充相同，劉勰同樣通過「證驗」的方法來指斥讖緯之說的虛偽不實。劉永濟曾將劉

勰的批評概括為以下四點：一、奇正不合；二、廣約不倫；三、天人不符；四、先後不

當。27 與上文王充對讖緯的批評作比較，劉勰在檢驗讖緯真偽時，在分析上強調要「按

經驗緯」，顯然更明確地以「經」的範式作為批判讖緯的標準。不過，若就批評的理念

與方法而論，二者皆重視通過證驗以判斷事物真偽，同樣重視作品的真確性，其內在思

維與邏輯可說並無二致。這種雷同並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由於二人相近的述作動機與態

度。《論衡》一書以「疾虛妄」為旨趣，而劉氏寫作《正緯篇》的宗旨也有類似的傾

向。黃侃注釋此段文字時就指出：「劉氏生於齊世，其時緯學猶未盡衰，故不可無以正

其失」。28 劉永濟也說：「舍人之作此篇，以箴時也。蓋讖諱之說，宋武禁而未絕，梁

世又復推崇。其書多託始仲尼，抗行經典，……故列四偽以匡謬，述四賢而正俗。疾其

                                                                              

《後漢書》僅附傳於王逸之後，似不能列於馬融、張衡、蔡邕之前，故謂此「王」當指王充（見范文瀾

《文心雕龍注》，頁681）。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則依據《文心雕龍‧才略》所述，認為當係指王逸

和王延壽（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99）。 

25. 胡大雷〈重「徵」求「驗」──《文心雕龍》批評方法之一〉，《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37卷第4期（2001年12月），頁21-26。 

26.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30。 

27. 劉永濟校釋《文心雕龍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7-8。 

28.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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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道謬典』，正所以足成徵聖宗經之義也。」29 這種「匡謬正俗」的用心，與王充

「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論衡‧對作》）的精神更似是一脈相承。 

再者，若對《文心雕龍‧正緯》中的批評細加考察，可發現不少與王充「效驗」論

思維相近之處：如他指出「經正緯奇，倍擿千里」、「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從「奇

正」和「廣約」兩點比較經與緯的差異以突顯緯書非聖人所作，正與《論衡》「釋物類

同異，正時俗嫌疑」（《後漢書‧王充傳》）的精神一致；另外，他在第四點指出「商

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考察及比較了緯書

與群經出現的年代先後，指出解經之緯書竟然較聖人經典更早出現並不合理，從而證實

了緯書的不可信。這種通過排比歷史事件前後來發現矛盾的方式的驗證手段，正是上引

《論衡‧實知篇》中王充批評讖緯不實時所用的「考察前後，效驗自列」的方法。由此

看來，劉勰在寫作《正緯篇》時，很可能參考過《論衡》的批評與觀點，也正可見他對

王充「效驗」思維的繼承與發展。 

除《正緯篇》外，劉勰重視驗證的批評觀亦見諸《文心雕龍》各篇之中。他在《辨

騷》篇評價屈騷的價值時，同樣運用了「按經驗之」的態度進行考察。劉氏先分別引述

了漢武帝、《淮南子》、班固、王逸、漢宣帝以及揚雄等各家對屈騷的評價，同時批評

前人所論皆「鑒而弗精，玩而未核」，再申論其個人看法道： 

將核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

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

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恕之辭也：觀茲四事， 同於《風》、

《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

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

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

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文心雕龍‧辨騷》）30 

此處「將核其論，必徵言焉」中的「徵」字與《文心雕龍‧徵聖》之「徵」字同義，均

可作「驗」字解。31，范文瀾注釋《文心雕龍‧徵聖》篇目二字時亦云：「徵，驗也，

謂驗之於聖人遺文。」32 另一方面，在劉勰筆下，「徵」與「驗」有時也會對文或連

用，如《檄移》篇中稱「鍾會檄蜀，徵驗甚明」便是一例。這裡所謂「核其論」和「徵

言」，與《文心雕龍‧正緯》中「按經驗緯」的思路一致，就是指摘取屈騷之言與五經

                              

29. 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頁7-8。 

30.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46-47。 

31. 《說文》：「徵、召也。」段玉裁注：「徵者、證也。驗也。」（見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387。）又《孟子‧告子下》有「徵於色」句，趙歧注曰：「徵驗

見於顏色」，以「徵驗」二字釋「徵」字，則二字當可互訓。（漢趙歧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輯於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62頁上。）朱熹《集注》亦云：「徵，驗

也」（見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48），可見「徵」與「驗」其義相

同。 

32.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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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義作比對檢驗，從中判斷它們的優劣高下。如這裡指出《離騷》中的「典誥之

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以及「忠恕之辭」為與聖人經典之義相契合者；反

觀當中的「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以及「荒淫之意」則與經典精神

不侔，藉此得出「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

也」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與王充在批評上雖然同樣講求「驗證」，但二人所依據的標準

卻是同中有異。王充的「效驗」思維強調以客觀事實及邏輯理性作為判別真偽的標準

（即「效之以事」和「考之以心」）；劉勰的「徵驗」則除重視徵實外，還要視該作品

是否合於儒家聖人經典之義作為檢驗的標準。所以形成這種差異，大約由於彼此的評論

對象有別。王充的「效驗」論屬於哲學上的認識論範疇，其目的在於幫助世人辨別事物

的真偽。與王充只須判別事物的「真偽」這種實然性命題不同，鑒別文學作品的優劣更

大程度上屬於應然性的命題，涉及的主要是孰優敦劣的價值判斷。劉勰在《文心雕龍‧

知音》中即曾言： 

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

麏，楚人以雉為鳳，魏民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

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33 

即使像「麟鳳」與「麏雉」、「珠玉」與「礫石」這類區別明顯的有形之物，人們在判

別上尚且難免誤差，那對於鑒賞文學作品這種無形之物，就更難於確保其準確性和客觀

性了。因此，劉勰在吸收王充「效驗」思維的同時，也必須因應文學批評的性質作出調

整。單單以「真偽」來判斷評價文學作品並不足夠，為了更具體地區分作品的優劣好

壞，必須確立一套參照系作為品鑒的標準。故此，劉氏在《文心雕龍‧序志》便開宗明

義指出：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

云極矣。34 

對於何以當奉聖人經典為準的，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云：「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

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

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35 文乃起源於天地自然，聖人則完成了由自然之道的「天

文」發展成「人文」的重要過程，此所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文心雕

龍‧原道》）。36 由於聖人之文乃取法天地自然而成的，故而為文必以聖人的經典為範

式，方可臻於自然之道的最高境界。他在《文心雕龍‧徵聖》中更明確提出為文須「宗

                              

33. 同上注，頁714。 

34. 同上注，頁727。 

35. 同上注，頁1。 

36.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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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主張：「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37 

由此可見，相較王充的只以真偽作為批評的唯一標準，劉勰的「徵驗」批評觀能因

應批評對象性質的不同適當加以調整及發展，顯得更為全面與成熟，也突顯了劉氏對於

自身從事文學批評實踐的自覺。 
 

四. 劉勰「徵驗」批評觀的準則及其特色 

就《文心雕龍》各篇所論看來，劉勰「徵驗批評」觀的實踐，體現為對他認為「有

徵」、「有驗」的作品予以較佳評價，反之對「無徵」、「無驗」者，評價便相應較

低。正如王充在《論衡》各篇中常發出「何以驗之？」、「何以效之」的疑問，劉勰在

《文心雕龍》各篇的行文表達中亦常出現「此……驗也」或「此……之徵也」、「……

有徵」的句式，處處反映了他對徵驗批評的重視。如《文心雕龍‧議對》：「觀晁氏之

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信有徵矣」；38 又《文心雕龍‧通變》謂：「夫青生於

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

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便是其例。39 

通觀《文心雕龍》全書，劉氏雖主張為文要以聖人經典為標準，做到「徵聖」、

「宗經」，但對於怎樣才算是「有徵」或「有驗」於聖人之文，卻未加詳論。不過，我

們仍可從他對個別作品或文學現象的批評與論述中，歸納並總結出這些條件與準則。以

下嘗試根據《文心雕龍》各篇所及的「徵」、「驗」的批評事例，總結該些特點如下： 

(一) 須具備「風骨」 

劉勰十分重視作品的「風骨」，視之為研判作品優劣的一項重要依據。大體來說，

「風」指要具備真情實感，方可為文；「骨」則重於析辭練字，講究字義精確，能與所

述情志相互表裡。40《文心雕龍‧情采》云：「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

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41 他認為文如其人，作者情志須與作品文辭相應，

即其人之「志」與其「文」應能相互印證者方為「有徵」，因此他批評若作者「言與志

反」，則「文豈足徵」？可見，劉勰認為文學創作背後須有相應的真情實感以為徵驗，

方能稱善。 

(二) 須符合前人或作者自身的創作實踐或鑒賞經驗 

如《文心雕龍‧通變》謂：「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桓君

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42 這是

                              

37. 同上注，頁16。 

38. 同上注，頁439。 

39. 同上注，頁520。 

40. 《文心雕龍‧風骨》云：「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

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513。）可知「風」偏重「述情」，屬內容

方面的要求；「骨」與「沈吟鋪辭」相關，故屬於表達手法方面的要求。 

41. 同注36，頁538。 

42.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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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意欲說明「雖逾本色，不能復化」的道理，故引用東漢桓譚評價文學作品的經驗為

說以佐證，這裡稱「此其驗也」，是指由於他的論述有前人（桓譚）的鑒賞經驗作為論

證的根據，並非他憑空虛造的見解。又《文心雕龍‧附會》云：「改章難於造篇，易字

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43 下文引用了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以及倪

寬更草而為漢武帝歎奇、鍾會易字而得晉景帝稱善等正反事例佐證，說明「改章難於造

篇，易字艱於代句」這一論斷有眾多作者的創作經歷為依據可供驗證，故云「已然之

驗」。另外，《文心雕龍‧養氣》云：「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

虛造哉！」44 表達了對於王充著述的讚賞，原因在於《養氣篇》所述都是基於王充自身

實踐養氣的經歷而得出的，屬「驗己而作」而非「虛造」的成果，45 這正好反映了劉勰

對於作品須能有所「徵驗」的重視。 

(三) 能引用古代或當前的歷史事實以為證驗 

劉勰論文，還十分注重引用相應的歷史事實作為驗證的依據。《文心雕龍‧徵聖》

在說明文采的價值時，指出「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然後歷引

先秦史事及孔子格言作為徵驗：「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鬱哉可

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迹貴文

之徵也。褒美子産，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

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46 藉此說明古人在政化、事迹、修身三方面都有重視文采

的表現，印證己說，以加強說服力。另外，他在《文心雕龍‧議對》讚揚晁錯的《賢良

文學對策》，稱「觀晁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

矣」，47 重點讚揚該文能針對詔策所述，逐一徵引「五帝」、「三王」、「五伯之

臣」、「秦事」、「五帝之賢臣」等古代史事以印證當世之事，有歷史事實根據，所以

謂之「有徵」；48 另外，他又在《文心雕龍‧檄移》稱許鍾會的《移檄蜀將吏士民》一

                              

43. 同上注，頁651-652。 

44. 同上注，頁646。 

45. 筆者按：《養氣》篇疑即為《養性》之書。《論衡‧自紀》王充自述道：「年漸七十，時烈懸輿……雖

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黃暉《論衡校釋》，頁1028-1029。）《後漢書‧王

充傳》亦云：「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49（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頁1630。）今本《論衡》中並無《養性》（《養氣》）篇，則《養性》當為王充在

《論衡》以外之作品，內容以談論養生之法為主，今已佚。又按：王充於《論衡‧自紀》稱自己「養氣

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可見他有修習道

家養氣導引等養生之法，故劉勰稱他所作的《養氣》之篇是經過親身實踐的經歷而非虛造。 

46. 同注42，頁15。 

47. 同上注，頁439。 

48. 筆者按：鼂錯《賢良文學對策》一文今存於《漢書‧鼂錯傳》（見班固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62年），頁2290-2299）。其時漢文帝下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

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鼂錯則就詔策所論，分別先以「五帝」、「三王」、「五伯之臣」、

「秦事」、「五帝之賢臣」等古代史事作對，再切入當代的政治狀況以作諷諫：如就「悉陳其志，毋有所

隱」一句，他先引「五帝之賢臣」之事，謂「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再析論當前「民不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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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認為該文能夠針對蜀國吏民的處境作檄喻，先從當前魏強蜀弱的情勢入手，並引述

史例佐證，明確說明蜀難以敵魏的理據，舉證切實而具體，既與現實情境相符，又有歷

史事實為據，故而有「鍾會檄蜀，徵驗甚明」的評價。49 

(四) 有現實事物可資參照比對以證驗是非 

如《文心雕龍‧銘箴》云：「至揚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

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50 這是評價揚雄及崔胡所作的箴

文，能夠與現實中各級官員職位一一對應，有如鏡子一樣恰如其分地提醒他們所應警誡

注意的事情，故謂「鞶鑑可徵」。又如《文心雕龍‧史傳》謂「《陽秋》、《魏略》之

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51 批評這些史傳作品或過

於誇張失實，缺乏事實根據（難徵），或是過於簡要疏略，不得要領；又如《文心雕

龍‧封禪》云：「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迹，夷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

帝皇也。然則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52 指出管仲以祥瑞未至為

由勸止齊桓公封禪一事只是託辭，意在不欲齊王僭越行帝皇之事，以保全齊王之聲名。

因此《管子‧封禪》中述及封禪當有的「西鶼東鰈，南茅北黍」這幾種祥瑞之物，只是

無中生有的奇怪事物，現實中無法證驗，所以說他「空談非徵」。又如《文心雕龍‧夸

飾》云：「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可驗，窮飾則飾猶未窮

矣」，53 批評班固《西都賦》「揄文竿，出比目」一句中的比目魚以及《西京賦》中

「海若游於玄渚」所及的「海若」（海神）的描寫缺乏憑據，因為長安無海，作者寫作

時根本無從驗證實際的情況，只能是憑空臆造，故謂其「驗理則理無可驗」。 

細察以上四項準則，我們可以看到劉勰的徵驗批評十分看重文學作品的「徵實

性」，當中包括經驗上與情感上的真實性，即作品要有具體實在的事物、個體與群體的

經驗或情感作為基礎，否則只是毫無價值的浮華之文。劉氏此說，自然是針對六朝以來

                                                                              

盜賊不衰，邊境未安」的社會局面，委婉地規諫文帝不宜過於依賴下臣，應效法五帝躬親政務，以穩定

政局。該文有借古諷今的意味，故劉勰稱其「證古驗今」。 

49.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378。另按：鍾會《移檄蜀將吏士民》之文，今存於《三國志‧魏書‧鍾會

傳》（見陳壽著《三國志‧魏書》卷28（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788-789）。該文在說明蜀不能

敵魏的理據時，一方面先從當前的政治軍事局勢，說明蜀魏二國兵力懸殊，若魏國「并兵一向，而巴蜀

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則蜀國難以抵敵；此外，又引述此前蜀國曾多次北伐，尤其

姜維領導的「段谷之戰」及「侯和之戰」兩次北伐已使蜀國兵疲財竭，「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

堂堂之陣……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另一方面，又引述古來據守巴蜀者總

難免一敗的例子，「蜀相牡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

如春秋時蜀相陳牡（當為陳莊）為秦國所擒，兩漢之際公孫述割據蜀郡終為光武帝所滅的例子，以此為

證說明蜀漢政權難以久存。文中又引述了吳將孫壹及文欽等人歸降後備受榮寵的例子，說明魏朝寬厚，

不計前嫌，蜀國吏民應當見機及早歸降。 

50.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194-195。 

51. 同上注，頁285。 

52. 同上注，頁393。 

53. 同上注，頁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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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人愛奇，言貴浮詭」（《文心雕龍‧序志》）的弊端而設的，54 而這又恰與王充

《論衡》「疾虛妄」、「歸實誠」的觀點不謀而合，體現了劉勰對王充思想有意無意間

的仿效與繼承。王充重視判別事物真偽，對於文學作品尤重其徵實性，提倡重視「真

美」的文學觀，他指出：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

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

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論衡‧對作》）55 

王充將「真」與「美」並列成詞，說明他追求真與美的統一，凡真即是美，不真實者則

斷不可能美。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龍》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

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文心雕龍‧辨騷》）56 

王充自言《論衡》以實事為本，「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又謂「虛妄之語不

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與上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

墜其實」一語在立場上儘管略有差別，但所表達的觀點確有相近之處。關於「酌奇」一

句，范文瀾於《文心雕龍‧辨騷》後注解釋此句云：「彥和鑒於齊梁文辭之靡麗，故論

文首貴真實，於《離騷》尤諄諄以同異為言。」57 黃侃亦云：「彥和論文，必以存真實

為主，亦鑒於楚艷漢侈之流弊而立言。」58 可知劉勰論文，對作品的真實性（包括情感

與內容方面）甚為重視，這看法正與王充如出一轍。二人重樣重視真實，只是王充以真

為美，視「真」為「美」的充必條件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強調「真」與

「美」的統一，「真」即是「美」，「美」者必「真」，故「華文」、「奇文」必不

美；劉勰則僅視「真」為「美」的必要條件 (necessary condition)，「真」是「美」的前

提，認為創作須在滿足「真實」這一條件的基礎上，方可進一步「酌奇」、「翫華」，

這反映了劉勰對作品形式美的肯定與認同，是則為王充審美觀所未及之處。 
 

五. 結語 

總括而言，王充《論衡》的「效驗」思維啟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視「實證」的批

評觀，後來劉勰在承繼前人經驗、發展其重視「徵驗」的批評觀時，也自然對於王充

                              

54.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726。 

55. 黃暉《論衡校釋》，頁1179。 

56.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48。關於「酌奇而不失其真」一句，范文瀾於句下注云：「孫（蜀丞）云唐寫

本作「貞」。又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亦云：「唐寫本作『居貞』。按作『貞』是。貞者，正也。對

奇而言貞，與實對華而言同。居字無義，當係訛誤。」（見氏著《文心雕龍校釋》，頁9。）筆者按：不

論原文作「真」還是「貞（正）」，都是與「奇」、「詭」等浮華不實的表現相對立的說法，仍足見劉勰

對文學創作真實性的追求與認同。 

57. 同注54，頁59。 

58.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頁24。 

http://ctext.org/book-of-poetry/odes-of-the-temple-and-the-altar/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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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中的「效驗」方法有所吸收與發展。儘管《文心雕龍》中直接稱引王充或《論

衡》之處並不算多，但這並不代表劉勰沒有受到王充的影響。劉勰一貫主張為文須「徵

聖」、「宗經」，在《文心雕龍‧序志》中曾自稱「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

器，隨仲尼而南行」，59 其欲紹述聖人之志的心理溢於言表。假設他對敢於「問孔」、

「刺孟」、被後世目為「非聖無法」的王充有意規避而不予提及，也屬合理的推想。周

勛初就曾指出：「王充曾著〈問孔〉、〈刺孟〉等篇，表現出大膽的異端思想，因此後

人直接引用他著作的不多，但若按之實際，便可發現其中一些進步觀點實際上對後代起

過深遠的影響。」60 劉勰寫作《文心雕龍》，乃有感於時人文風浮靡，乖離聖人之道，

故而「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建立徵聖宗經的標準以匡俗正謬。其本意與「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及「補敝起廢」的《春秋》精神如出一轍，可見此時的劉勰儼然以孔

聖傳人自居，心理上自然有意與「非聖無法」的王充劃清界線。恰巧的是，王充《論

衡》「立真偽之平」、「正時俗嫌疑」的寫作大旨，卻又偏偏同樣與《春秋》大義相

近，這也許就形成了劉勰在寫作不免對《論衡》有所參考，卻又有意規避、不願正面承

認的情況。 

另一方面，若就《文心雕龍》所引王充及《論衡》之處所見，劉勰對於王充的著述

相當熟悉，但他對於王充最為自信的「疾虛妄」的批判精神卻未多予讚賞。劉勰在《文

心雕龍‧正緯》歷引前賢對於讖緯的批判以為己說張目時，稱「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

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只引及「辨照然否」

的桓譚，對於力斥讖緯不實的王充卻視而不見，尤似是有意避而不談之證，或許這正由

於王充反正統的形象有違儒家價值觀的緣故。反過來說，劉勰對王充最為稱許的乃是其

《養氣篇》，所強調的也只是他「驗己而作，豈虛造哉」的「效驗」思維。由此看來，

劉勰似乎更多傾向認同《論衡》的重「效驗」的批評方法多於其「疾虛妄」的反抗精

神，但也正好反映他的文學批評觀對於王充的「效驗」說確是有所吸收和借鑒的。魏晉

南北朝是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生成期，從王充《論衡》重視「效驗」的認識論，發展至

劉勰《文心雕龍》重視「徵驗」的文學批評觀，在理念原則、批評對象與方法等方面均

漸趨完整與具體，反映了文學批評在發展過程中對於各種批評觀念的自覺吸收與發展，

是中國文學批評理論逐步邁向成熟的標誌，值得我們予以關注與重視。     □ 

 

 

 

                              

59. 范文瀾《文心雕龍注》，頁725。 

60. 周勛初《中國文學批評小史》（沈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33。 


